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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夫妻生育权冲突的原因探究与应对

———以二孩政策为背景

浦纯钰，黄 蓉

( 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自我国的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城市的二孩出生率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爆发式增长。二孩政策的实施

反而给城市夫妻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不少夫妻就生育二孩产生了诸多矛盾，有的甚至闹到了离婚的地步。实施

了 30 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后，少生优生已成为城市育龄夫妇的主流生育观念。当城市夫妻全面拥有了生育二孩

的权利后，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生育二孩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家庭分工、职业影响等问题的束缚，使城市夫妻在

行使各自生育权的时候产生了冲突，如何应对和解决冲突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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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8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调

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

施;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

全会公报使全面二孩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明确规

定一对夫妇可以有两个孩子①。在 2015 年“全面

二孩”政策宣布实施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对未来出生人口作了预计，预计政策实施后的几

年中，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将超过 2000 万人。但

实际情况是，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已经过去

两年多，不仅没有出现预计中的新生儿爆发式增

长，近两年的人口出生率反而呈现下降的趋势。据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出

生率较 2016 年有所下降: 2016 年我国全年出生人

口 1786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12． 95‰; 2017 年我国

全 年 出 生 人 口 1723 万 人，人 口 出 生 率 为

12． 43‰［1］。这一情况是值得深思的，为什么国家

允许生育二孩，很多人却不愿意生了。很多城市夫

妻双方在生育二孩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不少冲突。

二孩政策实施后新生儿出生人口数量没有

出现爆发式增长，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强烈的反

响。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对农村地区与城市地

区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城市地区的育龄夫妻对

生育二孩的热情没有农村地区那么高。以江苏

省为例，2017 年江苏省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影

响居民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了相关数据的调查

分析，其 结 果 显 示: 农 村 生 育 二 孩 的 意 愿 为

60． 7%，城市生育二孩的意愿为49． 8%［2］。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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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造成农村与城市地区生育意愿的差距主要

是因为: 农村地区大多数人依旧持有人丁兴旺、

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他们愿意多生孩子; 另外

由于农村人口还没有普及养老保险，基本都是依

靠子女养老; 再加上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根深蒂

固，很多家庭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会不惜代

价追生。而与农村地区不同的是城市育龄夫妻

的主流生育观念是少生优生，同时鉴于经济压力

等因素的约束，城市育龄夫妻对于生育二孩这件

事更加理性。

一、城市夫妻生育权冲突的表现

( 一) 夫妻生育权的法律界定

生育权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 1968 年的《德黑

兰宣言》当中，经过了 6 年的丰富充实，生育权的定

义在 1974 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中得到了更加

具体的阐述［3］。关于生育权的性质，学界主要有

三种观点，即“人格权说”“身份权说”和“折中

说”［4］。本文讨论的是城市夫妻所享有的生育权，

笔者认为夫妻生育权具有人格权的性质，是夫或妻

各方单独享有的，对于是否生育双方都有选择的权

利，一方无权干涉，更无权强迫另一方生育与否。

夫妻间的生育行为需要双方的配合，这决定了夫妻

行使生育权大多是合意行使，但公民的生育观念和

生育价值又不是能时时保持一致，导致了夫妻生育

权在行使过程中极易发生冲突［5］。

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社会成员特别是

城市知识青年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他们注重自

我发展、追求自由，“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

统婚育观念在城市地区没有生存的空间。自古

至今，我国女性在实现自身生育权的道路上经历

了重重困难。特别是伴随着婚姻关系的确立，女

性自身的生育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这

并不能否定生育的最终决定权属于女性自身。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女性地位的提高，

我国大多数城市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不再充当

生育的工具，女性关于自身的生育权有了更多的

话语权。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 》第 9 条

规定:“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

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它明显弥

补了之前法律在保护女性生育权上的不足［6］。

( 二) 城市夫妻生育权冲突的具体表现

基于婚育观念的转变和女性生育话语权的

增加，城市夫妻双方在行使各自生育权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矛盾。特别是二孩政策

实施后，城市夫妻间就要不要生育二孩产生了诸

多矛盾，导致双方在行使各自生育权时产生了冲

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 1) 生育决

定权的冲突，具体表现为: 一是妻子已经怀孕却

不愿意生育，但此时丈夫却强烈要求生下二孩;

二是妻子已经怀孕，丈夫因为胎儿的性别等因素

要求妻子堕胎但妻子不同意; 三是妻子尚未怀

孕，双方就是否生育二孩发生冲突。( 2 ) 生育知

情权的冲突，具体表现为: 一是夫妻双方约定不

生育和采取避孕措施，但一方欺骗另一方并没有

采取避孕措施，从而造成怀孕; 二是在怀孕的情

况下，妻子擅自堕胎; 三是在没有怀孕的情况下，

丈夫或妻子单方面采取避孕措施，使另一方的生

育意愿得不到实现。

二、城市夫妻生育权冲突的原因

二孩政策实施后，城市的二孩出生率并没有

急剧上升。据调查发现，城市夫妻生育二孩的意

愿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只有少部分转化为生育

行为。生育过程中女性必然在身体、心理、物质

等方面比男性付出更多，夫妻双方在生育活动中

成本和负担极其不对等，种种原因导致了很多女

性选择不生育二孩。笔者认为城市夫妻就要不

要生育二孩产生的各种冲突，主要受到经济压

力、家庭分工、职业影响三方面的制约。

( 一) 城市夫妻生育二孩所面临的经济压力

1． 城市生存压力大。当今城市房价飞速高

涨、物价水平不断攀升，城市夫妻大多每月都要

固定偿还“房贷”“车贷”，再加上日常生活成本较

高，城市人被各种压力牵引，必须不停地奋斗和

赚钱，这就打消了很多人生育二孩的意愿。夫或

妻一方不愿意承受过重的生存压力，夫妻双方在

行使各自生育权时必然会产生冲突，造成夫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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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

2． 二孩养育成本高昂。随着社会发展，经济

体制、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改革，抚养

子女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家庭有意愿生育二

孩，但因为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承受高额的抚养成

本，从而打消了这个想法［7］。城市家庭养育孩子

的成本不再是给孩子吃饱、穿暖这么简单，孩子

性格的培养、成长环境、学校教育等等问题都需

要考虑。现在的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从衣食

住行费用到教育费用，都是一笔笔高昂的开销。

很多夫妻养育一个孩子都备感压力，更难以养育

两个孩子。

( 二) 城市夫妻生育二孩后的家庭分工矛盾

在自然生育的过程中，女性承担着主要的生

育责任，从怀孕到分娩，除了要承受妊娠等带来

的生理负担外，还要占用大量时间进行定期产

检，另外还要承受怀孕造成的心理压力。孩子出

生后，女性更是要承担更多的抚育义务。随着我

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女性打破了传统的在家相夫

教子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向职场，成为社

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8］。几乎所有的城市女性

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有少部分的女性是纯粹的家

庭主妇。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妇女地位的不断提

高，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

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的职业女性依然承担

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男性则承担很少的家务劳

动。这就导致很多女性在生育一孩之后不想再

次被家庭束缚，往往拒绝生育二孩。二孩政策实

施后，有些男性基于各种考量意图生育二孩，但

是他们往往又认为传统家庭男外女内的分工模

式是合理的，家务应该是妻子天生的职责。生育

二孩后必然会再次带来家庭内部分工的各种矛

盾，从而导致夫妻关系冲突。

( 三) 城市夫妻生育二孩对职业生涯的影响

生育二孩需要夫妻双方共同付出努力，因此

对双方的职业生涯都或多或少会产生影响。对

女性来说生育二孩将对其身体再次产生影响，在

十个月的怀胎过程中，女性会感到诸如体力不支

等各方面的不适，在工作中注意力无法集中，从

而降低工作效率，在整个孕期中，多次产检及后

期的哺乳都会占据女性大量的时间，甚至可能造

成工作中断［9］。如果生育二孩，女性的职业生涯

必然遭受多重考验。

1． 晋升道路受影响。从怀孕到分娩的过程

中女性需要定期去医院产检; 孩子出生后，产假

以及哺乳都会占用女性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

影响城市女性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随着时间的

积累，很多城市女性已经成为了企业的中坚力

量，如果选择生二孩的话，势必给她们的晋升道

路带来多重考验，那么她们之前已经取得的成绩

就有可能付之东流，职业晋升道路甚至可能中

断。所以越来越多的城市女性为了不错失晋升

的机会而拒绝生育二孩，这时就会与男性的生育

权产生冲突。

2． 中止职业生涯。生育二孩后，家庭中孩子

的数量从一个变为两个甚至是两个以上，抚育孩

子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都会成倍增加，这必然

需要家庭成员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当

夫妻双方工作繁忙缺少照料孩子的精力时，受传

统男外女内家庭分工观念的影响，家庭成员更期

望女性放弃工作，养育和照看孩子，以减轻养育

孩子的非经济成本［10］。这就导致一些职业女性

在生育二孩后，迫于家庭成员施加的压力而中止

自己的职业生涯成为家庭妇女，承担起养育子女

的主要责任。因此，较多的城市女性在生育完一

胎之后不会再选择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去生育

二孩。

3． 再就职的压力剧增。用人单位是经济实

体，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讲求成本与

产出。二孩政策放开后，出于时间、金钱成本和

规避法律风险的考虑，用人单位不想用、不敢用

女职工的现象有上升的趋势，这必然让女性陷入

就业难的境地，增加了女性遭受就业歧视的风

险［11］。女性生育二孩后，无论是产假结束重返原

职场还是再找新工作，都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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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员工生育二孩的期间，大部分企业必须进行

岗位的重新调整，有些岗位甚至需要重新招聘员

工，这就导致女员工原本的工作岗位被取代，其

重返职场的难度增大。另外，对于那些牺牲职业

生涯在家做家庭主妇的女性，再就业时往往因为

长期与社会脱节而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

4． 工作质量下降。与男性相比，由于生理和

心理因素的影响，女性在生育过程中会花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另外，女性由于在成长的过程中

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培养熏陶，不可避免地会在

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感情、花费更多的心思与时

间，照料孩子的日常生活与辅导孩子的学习等责

任也主要由她们来承担。当生育两个孩子后，会

在潜意识中更加重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这就会

使女性从工作中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照顾孩子。

这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女性的工作，比方说会因照

看孩子而误工、迟到早退等［12］。此外还有一些女

性为了能够更好地陪伴照顾孩子，选择了牺牲用

于学习、充电提升自我的时间，放弃了职业技能

培训和外出学习深造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

致女性掌握的业务知识老化，不能适应工作中的

新情况，从而直接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了工作

质量，并最终限制了女性的职业发展道路。

三、城市夫妻生育权冲突的积极应对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

心关系。夫妻关系对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具有

极为重大的意义［13］。目前城市中大多数的家庭

是核心家庭，即夫妻以及双方生育的子女两代人

生活在一起。那么，在核心家庭中夫妻关系的好

坏，无论是对于整个家庭还是对于子女的成长来

说，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城市夫妻间关

于是否生育二孩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如果得不到

及时有效的解决，轻则影响家庭和睦，重则会导

致家庭解体，影响子女健康成长。本文将从国家

和个人两个角度提出解决冲突的相应对策。

( 一) 国家应为生育二孩提供相应的保障

1． 给予物质补助，健全保障制度。许多欧洲

发达国家比我国更早地面临了人口严重老龄化

问题、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问题，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各国相继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如高额

生育补贴、比较完善的福利机制等，使得家庭在

养育孩子方面几乎不用承受很大的经济压力。

另外为缓解日趋严重的“少子化”问题，日本政府

从 1990 年开始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

福利政策和补助金。补助金的支付时间从怀孕 4

个月开始，到孩子中学毕业结束。期间可以领取

“生育一次性给付金”“生育补助金”“育儿休假

补助金”。这些补助在产前休假、产后休假、育儿

休假的不同阶段支付［14］。因此，在参考借鉴的同

时，我国可以结合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给予

生育二孩的家庭一定数额的生育补助金、抚养补

助金等，以减轻生育二孩家庭的养育成本。

此外，我国还应当健全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以

达到鼓励生育的目的。首先，政策上对用人单位

给予一定扶持和鼓励。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用

人单位要面临女职工休两次产假和哺乳假的问

题，用人风险和成本双重叠加，用人单位负担更

重。如果一味地将生育压力转嫁给用人单位势

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对此可以通

过对企业实施减免税收等政策以减轻企业的压

力，鼓励企业多用女性。其次，政府应该加大对

医疗保障的投入，逐步降低孩子的医疗费用，从

而减轻养育二孩的医疗成本。最后，加大对教育

的投入，增加教育资源，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

育的范畴，减少家庭在养育二孩时的教育成本。

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完善的幼儿教育机制，如瑞典

等高福利国家通过“生育成本社会化”，承担起为

家庭提供托育服务的重任，将女性从照顾儿童的

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15］。法国建立的公共儿童

照料服务机制是世界最先进的，其 3 ～ 6 岁幼儿

享有免费教育，几乎所有 3 ～ 6 岁年龄段的幼儿

都接受学前教育［16］。

2．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建立父育假制度。整

合完善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险制度，为女性生育提

供坚实的基础。首先，根据我国《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女职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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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后一般享受 98 天产假，但对于二孩的产假没

有特别规定。由于现实生活中生育二孩的女性

多为高龄产妇，她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体质较虚

弱，相比较头胎生育女性需要更长时间来恢复。

笔者认为应该适当延长生育二孩女性的产假。

其次，扩大生育保险的范围，将城市个体工作者、

灵活就业人口、失业人口纳入到职工生育保险，

目前这几类人群的生育医疗费用是通过医疗基

金分担的，无法享受任何国家政策层面的生育津

贴，这不仅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鼓励生育。

再次，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生育产假期间的工

资，减轻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有利于缓解生育

二孩带来的就业歧视。最后，赋予男性生育保险

待遇。我国当前的生育保险立法对男性生育待

遇采取的是排斥的态度，这是滞后于国际社会

的。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的序言中提到“养育子女是男女和整个社会的共

同责任”［17］，因此赋予男性生育保险待遇是符合

联合国这一理念的，有利于扭转传统的性别分工

模式。赋予父亲休假权，将母亲照顾子女的责任

转移一部分给父亲［18］。从各国的立法来看，男性

享受生育休假权利的作法很普遍，如瑞典规定在

孩子年满 8 岁前，父母可享受 16 个月的带薪休

假，其中 2 个月为父亲专属，不能转让给母亲; 德

国规定父母在孩子 3 岁前都可以休产假，并可以

向政府申请育儿假补贴等［19］。增加父育假是近

年来国际社会普遍的立法趋势，不仅能够有效推

动父亲承担子女的照料义务、分担家庭责任，而

且有利于缓解生育女性在就业过程中遭受的歧

视。但目前我国没有统一规定男性护理假，实践

中各省份的规定也不同，导致了假期时间长短不

一［20］。比如上海市是 3 天，广东省是 10 天，河南

省为 1 个月。笔者认为应当通过立法统一规定

父育假，让男性参与到照料子女的过程中，分担

女性的家庭责任，这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睦。

3． 加强法律保护、健全救济机制。当前我国

法律禁止就业歧视，对怀孕女职工的劳动权益的

保护都有相关法律依据。但在立法上对于女性

劳动权益保障的规定过于原则化，法律条文规定

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对现行

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有针对性地进行修改，应

当将惩罚性机制引入《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

法》，这样才能将对女性劳动权益的保护落到实

处。另外，通过制定《反女性就业歧视法》，明确

禁止各种女性歧视。在立法上应细化就业歧视

的概念，规定就业歧视的范围，明确就业歧视的

构成要件，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等［20］。通过立法

保护女性的平等就业权，为女性生育二孩提供强

有力的法律保障。

当前女性的就业歧视也不容忽视。怀孕女

职工往往面临孩子与工作的两难选择，特别是一

些企业在得知女职工怀孕后，就会想方设法变相

逼迫女职工“主动离职”。比如曾经发生的“史上

最贵清洁工案”: 杨华( 化名) 原本担任公司的策

划，公司得知其怀孕后将其调到清洁工岗位，负

责公司的卫生，还要帮公司所有的同事清洗水

杯，公司的这一换岗行为可谓别有用心［17］。用人

单位为了规避法律责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逼

迫怀孕女职工主动离职，类似的情况在现实中仍

然大量存在。目前对于女职工劳动权益的保护，

我国《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

促进法》等法律都对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进行了规

范，形成了多角度的保障与救济制度。实践中对

于女性劳动权益遭受违法侵害时的法律保障看

似救济方式很多，然而，由于法律对各主管部门

的责任划分不明确造成各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

任，最终导致女性在维权方面举步维艰。针对各

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脱的情况，笔者认为国

家应当健全怀孕女性劳动权益救济机制，建立专

门、专业的监管部门，保持救济道路畅通，杜绝各

种就业歧视的存在，以保障女性的劳动权益，减

少女性的后顾之忧，使女性有更多的信心生育

二孩。

( 二) 夫妻双方应协商解决生育权的冲突

我国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是妻子在家操持

家务、抚育子女，丈夫在外努力工作、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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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职业多样化

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职场，这就要

求职业女性要平衡好工作和家庭冲突。长期以

来，家庭责任主要由女性承担，女性面临的工作

家庭冲突比男性更为严重。女性如果选择生育

二孩必然会面临如何兼顾好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这一问题，因此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分担家庭责

任，男性应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只有这样夫妻

之间才会有真正的工作机会平等，也才有利于鼓

励女性生育二孩。

生育二孩需要夫妻双方参与配合，在双方生

育利益不一致时必然会导致夫妻生育权的冲突。

在夫妻生育权冲突中，生育权作为一项人格权，

是夫妻双方都享有的权利，双方都享有生育的权

利或者不生育的权利，对方无权干涉、强迫。同

时权利人在行使自己的生育权时应当善意行使，

相互尊重、积极沟通，尊重对方的生育知情权。

虽然实施二孩政策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作

出的决定，但是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造成的不利

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女性作为生育二孩的主

要义务承担者，应当作好自己的职业规划，合理

分配时间、精力以及财力，有效地平衡好工作与

家庭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是因为人口出生率

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等问题给经济发

展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在国家鼓励生育的大环

境下，如果城市夫妻因为经济压力、职业影响等

因素导致生育意愿无法转化为实际的生育行为，

那么这一生育政策就会形同虚设。夫妻就生育

二孩产生的冲突和矛盾，是目前必须要解决的

课题。

二孩政策对农村与城市的影响是不同的，城

市家长的花费远远超过农村。再加上生育本身

女性就比男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女性在生育二孩

的过程中还会面临就业歧视、养育成本压力等，

这些原因都会导致城市女性拒绝生育二孩。从

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生育政策需要一系列配套

鼓励政策来推动落实。很多国家通过家庭补助、

税收补贴、产假、儿童早期教育、母亲工作帮助等

措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的政策鼓励。

我国也应该实施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的生

育政策，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对于鼓励生育具

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注释:

① 我国当前实施的是“逐步放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

施该政策的原因主要是我国目前存在的出生率不断

下滑、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数量收缩等问题。在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不变的前提下，适应国家发展的具体

情况而采取相应的人口政策，对于缓解人口老龄化、

人口出生率低迷等社会问题都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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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asons and Solutions of Conflict on Ｒeproductive
Ｒights among Urban Couples: Under Background of the Second Child Policy

PU Chunyu，HUANG Ｒong
( 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cond child policy of our country，the birth rate of the second child
in cities has not shown the expected explosive grow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cond child policy has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urban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Many couples had a lot of con-
flicts about giving birth to a second child and some even went to divorce．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implemen-
ting of one － child policy，fewer birth eugenics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 fertility concepts for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in urban areas． When urban couples have full rights to have a second child，new problems
appear． Having two children，urban couples will face the economic pressure，family division of housework，

occupational influence and other issues，which lead to urban couples clashed 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respective
reproductive right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how to deal with and resolve conflicts is very important．
Key words: reproductive rights; conflict; economic pressure; family division of housework; occupational influ-
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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